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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院政〔2013〕10号 

 

关于印发《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新教师任课及开设新课程相关规定》

的通知  

 

各系所：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新教师任课及开设

新课程相关规定》已于 2013年 12 月 9 日经党政联席会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新教师任课及

开设新课程相关规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教师任课及开设新课程相关规定  

 

为了充分发挥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创造性，规范教师的

教学工作，确保日常教学工作的有序进行，不断提高本院的

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新教师任课资格及首次开课的规定 

1. 每年新进校的且以前没有从事过高校教学工作的新

教师，及从校内非教学科研系列岗位转至教学科研岗位的人

员，均须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参加岗前培训，经考试合格方能

参加学校的新教师教学技能培训。 

2. 参加学校的新教师教学技能培训须先由本人提出申

请今后拟主讲课程，由该课程组负责教师同意，并经所在系

（所）主管本科教学副主任同意，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审批，方能参加辅助教学环节的实践锻炼。 

3. 新教师参加教学技能培训必须对所申请的今后拟主

讲课程进行全程跟班上课，以便了解讲课内容，学习讲课技

能，并在课程组负责教师的指导下，做好教学辅导、答疑工

作及批改作业、实验报告。课程组负责教师须对新教师参加

教学技能培训跟班上课的情况进行考评，学院本科教学指导

分委员会成员进行随机考评。 

4. 除上述跟班上课外，新教师还须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听



课三次，建议所听课程为“本科优秀教学示范课”。 

5. 上述考核均合格，并符合广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认定条件者方能取得教师任课资格。 

6. 具有任课资格的新教师首次开课前，须填写开课审批

表上报学院，并试讲有代表性或关键的章节，由课程组负责

教师、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成员组成评议小组进行考

核，符合开课基本要求的，报学院、教务处备案，方能开课。 

7. 具有开课资格的新教师，是指可以承担所申请的主讲

课程的教学任务，但不得承担非申请课程的教学任务，若要

承担非申请课程的教学任课，需重新进行该课程的辅助教学

环节的实践锻炼和试讲。 

8. 若新教师须开设新课程，经所在系（所）主管本科教

学副主任同意，可选定相关课程进行教学技能培训，但须试

讲拟开设新课程的有代表性或关键的章节。新课程开设后，

该新教师须负责讲授该门课程四年以上直到有其他教师接

手为止。 

 

二、开设新课程的规定 

1. 具有任课资格的教师须向本系（所）主管教学的副主

任提出开设新课程的申请，并提供如下材料： 

（1） 阐明开设新课程的必要性； 

（2） 编写详细的课程简介、教学大纲及教学实施方案； 

（3） 提供可供采用的讲义或教学参考书。 



2. 本系（所）主管本科教学副主任组织本专业本科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委员讨论，并将结果提交给学院本科教学指导

分委员会审批，合格后报学院、教务处备案，方能开课。 
 

  


